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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期末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1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50 分   

貳、會議地點：校長室                              

參、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吳校長享鴻                                 記錄：李易儒 

伍、主席致詞： 

       

陸、執行情形報告： 

    一、特教 A、B 班、學輔中心 IEP 學期教育目標已執行完畢。 

     二、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審議表已執行完畢。 

      

柒、業務事項報告： 

 

一、112 年度上半年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核定 

國教階段(國小部和國中部)：物理治療 14 小時，職能治療 18 小時，語言治療 14 小時，心理

治療 18 小時，聽力師服務 1 小時； 

學前階段：物理治療 3 小時，職能治療 4 小時，語言治療 1 小時 

以上治療皆於 6/7 前執行完畢。 

 

二、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 IEP 會議，學輔中心、特教 B 班七、八、九年級皆已完成，特

教 A 班九年級畢業生已完成，七、八年級於 6 月底完成；華德福國小部於 6/13 前完成 4 位特

生(李 o 睿 6/6、尤 o 6/8、李 o 瑞 6/8、洪 o 恒 6/13)的期末會議；待所有會議紀錄完成後，彙

整所有特生 IEP 會議紀錄呈核各處室主任知悉。 

 

三、依據 112 年 6 月 1 日溪小輔字第 1120003751號函已完成身心障礙學生教科書補助。 

 

四、依據 112 年 3 月 10 日桃教特字第 1120021819號函已完成特教 A 班 1 名(謝○恩)、特教

B 班 4 名(張○華、邱○婷、楊○昊、甘○潔)、學輔中心 1 名(吳○詠)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

通費申請，待經費撥付後，將款項動支撥款至學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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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學期特教組重要活動行事： 

        112/02/22   九年級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報名送件。 

        112/03/15   特教班美感教育活動-大溪木藝博物館。 

        112/03/17   學前階段 111 學年度第三次鑑定安置送件。 

        112/03/22   八升九發證送件。 

        112/04/06   特教輔導團訪視。 

        112/04/08   九年級身心障礙學生能力評估日。 

        112/04/13   學輔中心戶外教育-新竹竹塹之旅。 

        112/04/26   國教階段 111 學年度第二次鑑定安置送件。 

        112/05/05   特教班母親節孝親活動。 

        112/05/09   適性安置唱名分發。 

        112/05/13   特教班和學輔中心參加桃園市身心障礙嘉年華活動。 

        112/05/21   特教班參加貝樂蒂心智障礙啦啦隊比賽。 

        112/06/01   學輔中心戶外教育-台北木柵動物園。 

       112/06/14   舉行六升七轉銜會議。(國小個管教師至本校開轉銜會議) 

        112/06/16   特教班新生報到日暨新生家長轉銜會議。 

六、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榜單如下： 

班  級 姓  名 安  置  學  校 

901 馬○富 中壢高商-資料處理科 

902 周○瑄 治平高中-時尚造型科 

特教 A 班 黃○芩 中壢高商-綜合職能科 

特教 A 班 程○為 中壢高商-綜合職能科 

特教 A 班 徐○圻 桃園特教學校 

特教 B 班 甘○羽 中壢高商-綜合職能科 

特教 B 班 黃○凱 龍潭高中-綜合職能科 

特教 B 班 張○鴻 桃園特教學校 

特教 B 班 林○博 桃園特教學校 

 

七、依據 112 年 4 月 18 日府教特字第 1120100835 號及 112 年 6 月 5 日東門北特字第

1120005091 號函，111 學年度第 1、2 次鑑定安置名冊，鑑輔會安置至本校學生名單，安置集

中式特教班 4 名、不分類資源班８名。 

112 學年度新生資料名單如下： 

序號 班別 導師 姓名 性別 
酌減 

人數 
特教障礙類別 

1 (待 6/19適性 (待 6/19 黃○晴 女 1 學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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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編班後決

議) 

 

導師遴選

會議後召

開適性導

師會議) 

張○慈 女 1 身體病弱 

3 周○芯 女 1 學習障礙 

4 邱○菁 女 1 學習障礙 

5 武○恩 女 1 學習障礙 

6 林○益 男 1 學習障礙 

7 林○惠 女 ０ 疑似學習障礙 

８ 華德福國中部  洪○恒 男 １ 學習障礙 

1 特教 A班 

古雅慧 

方  庭 

陳○惠 女 0 智能障礙 

2 特教 A班 莊○翰 男 0 自閉症 

3 特教 A班 張簡○嘉 男 0 
腦性麻痺(由新北市轉入，待公文

接收) 

4 特教 B班 
劉佳怡 

莊婷欒 

倪○芯 女 0 智能障礙 

5 特教 B班 吳○睿 男 0 多重障礙(聽障+智障) 

6 特教 B班 張○尉 男 0 智能障礙(八年級，已轉入就讀) 

 

八、本學期特教組鑑定安置業務： 

    (一)依據 112 年 6 月 5 日東門北特字第 1120005092 號函，辦理「桃園市 111 學年度 

  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第 2 次鑑定」，因本校 112 學年度升學國中九年級之身心障 

  礙學生須申請本市特教學生鑑定證明以利 11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報  

  名，特教班及學輔中心總計共 26 名學生申請鑑定證明，目前鑑定安置處理中。 

    (二)依據 112 年 6 月 5 日東門北特字第 1120005092 號函，辦理「桃園市 111 學年度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生第 2 次鑑定」，目前初步安置結果華德福國小部一年級莊○宇 

       經鑑定為疑似自閉症、鄒○軒鑑定為情緒行為障礙，於 112 學年度開始接受巡迴輔導 

       服務，依個案需求給予外加特殊需求課程；四年級張○風經鑑定為非特生。 

    (三)依據 112 年 5 月 11 日東門學前特字第 1120004053號函，辦理「桃園市 111 學年度 

       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學生第 3 次鑑定」，初步安置結果：幼兒園小班陳○升經鑑定為自 

       閉症，於 112 學年度開始接受學前巡迴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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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112年度下半年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申請，請審議。 

    說  明： 

(一) 目前申請人數已統計完畢，特教 A班申請人數 11位；特教 B班申請人數 11

位；學輔中心申請人數 3位；華德福國小部申請人數 5位；幼兒園申請人數 4

位。 

     (二) 申請專業團隊服務需求彙整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2學年度身心障礙服務方案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教學服務申請事宜，請審議。 

    說  明： 

(一)112學年度安置於幼兒園接受特教巡迴輔導服務學生人數共 4位，因 4名個

案(發展遲緩 2位、自閉症 2位)皆需安排助理員從旁協助生活自理照顧、課

堂操作學習、教室間轉換陪同等服務，擬申請一位 40 小時身心障礙特殊教

育服務方案之助理員服務。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 11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搭乘本校自有就學交通車之需求服務，請審議。 

    說  明：(一)依規定，欲申請搭乘身心障礙交通車者，需經特推會委員審核評估學生狀 

                況及需求後通過。 

     (二)已發放交通車申請表給符合搭乘需求之學生及家長，並請導師提出說明欲 

                申請的學生之需求因素，如下表。經與家長確認後，共有 17位特教生欲搭 

                乘校內自有就學交通車。 

 

學生 需求因素 學生 需求因素 

特教 A班 
陳○惠 

認知功能不佳，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B班 
吳○睿 

多重障礙(聽障+智障)，認知功能
低落，無法清楚表達需求，身心
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無法
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B班 
莊○翰 

認知功能低落，無口語溝通能
力，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B班 
黃潘○○ 

認知功能低落，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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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 A班
張簡○○ 

腦麻生，口語能力低，無法表達需
求，認知能力低落，身心障礙學生
無法自行上下學，無法辨識號誌
等危險性。 

特教 B班 
詹○翔 

認知功能不佳，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A班
鍾○霖 

視障生，無法辨識交通號誌及交
通情況，需搭乘交通車。 

特教 B班 
魏○丞 

認知功能不佳，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無法辨識交通號誌等。 

特教 A班
李○喜 

認知功能低落，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B班 
張○尉 

認知功能不佳，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A班
陳○葳 

腦麻生，口語能力低，無法表達需
求，認知能力低落，身心障礙學生
無法自行上下學，無法辨識號誌
等危險性。 

特教 A班 
蔡○祥 

智能障礙中度，且安置於特教班，
因認知能力不佳，無法自行到校。 

特教 A班
詹○皜 

認知功能不佳，無法清楚表達需
求，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
學，無法辨識號誌等危險性。 

特教 A班
古○弘 

腦麻生，口語能力低，無法表達需
求，認知能力低落，身心障礙學生
無法自行上下學，無法辨識號誌
等危險性。 

特教 A班 
徐○柔 

認知功能不彰，無法正確判斷交
通號誌，不會辨別危險性。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四：112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之課程計畫(含華德福國中小)，請審議。 

說  明：(一)請參考附件 2，特殊需求課程計畫。 

        (二)特殊教育班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須特推會通過後再由課發會委員們 

           進行決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十、散會：13 時 30 分。 












